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２７

证券简称：尤夫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１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分红派息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分红派息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

案已获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９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０

日的《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现将利润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

２０１０

年度分红派息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８３

，

２２７

，

６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１．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

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９０

元）。 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

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 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１

、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６

月

２３

日

２

、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６

月

２４

日

上述分红派息以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实施后， 公司总股本由

１８３

，

２２７

，

６００

股增加至

２３８

，

１９５

，

８８０

股。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０６

月

２３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０６

月

２４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

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于

２０１１

年

０６

月

２４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３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证券账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７４８

湖州尤夫控股有限公司
２ ０８＊＊＊＊＊１６７

佳源有限公司
３ ０８＊＊＊＊＊９４５

湖州太和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４ ０８＊＊＊＊＊９５１

湖州玉研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５ ０８＊＊＊＊＊０６３

杭州恒祥投资有限公司
６ ０８＊＊＊＊＊７６６

湖州易发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７ ０８＊＊＊＊＊７８２

湖州联众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８ ０８＊＊＊＊＊７７４

湖州威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五、本次所（转增）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４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公积金转股 数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２６

，

３３８

，

６００ ６８．９５１７％ ３７

，

９０１

，

５８０ １６４

，

２４０

，

１８０ ６８．９５１７％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７２

，

１４２

，

６００ ３９．３７３２％ ２１

，

６４２

，

７８０ ９３

，

７８５

，

３８０ ３９．３７３２％

其中
：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
股 ７２

，

１４２

，

６００ ３９．３７３２％ ２１

，

６４２

，

７８０ ９３

，

７８５

，

３８０ ３９．３７３２％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４

、

外资持股
５４

，

１９０

，

０００ ２９．５７５２％ １６

，

２５７

，

０００ ７０

，

４４７

，

０００ ２９．５７５２％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５４

，

１９０

，

０００ ２９．５７５２％ １６

，

２５７

，

０００ ７０

，

４４７

，

０００ ２９．５７５２％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

高管股份
６

，

０００ ０．００３３％ １

，

８００ ７

，

８００ ０．００３３％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５６

，

８８９

，

０００ ３１．０４８３％ １７

，

０６６

，

７００ ７３

，

９５５

，

７００ ３１．０４８３％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６

，

８８９

，

０００ ３１．０４８３％ １７

，

０６６

，

７００ ７３

，

９５５

，

７００ ３１．０４８３％

２

、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１８３

，

２２７

，

６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５４

，

９６８

，

２８０ ２３８

，

１９５

，

８８０ １００．００％

七、本次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后，按新股本总数

２３８

，

１９５

，

８８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０

年度全面

摊薄每股收益为

０．２７

元。

八、咨询办法

１

、咨询部门：证券事务部

２

、咨 询 人：陈 彦

３

、地 址：浙江省湖州市和孚镇工业园区， 邮编：

３１３０１７

４

、咨询电话：

０５７２－３９６１７８６

、传真：

０５７２－２８３３５５５

九、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登记公司确认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

A

股简称：广深铁路 股票代码：

601333

公告编号：临

2011-008

（

H

股简称：广深铁路 股票代码：

00525

）

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

、

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现金红利（扣税前）：人民币

0.09

元

●

每股现金红利（扣税后）：人民币

0.081

元

●

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6

月

22

日

●

除息日：

2011

年

6

月

23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1

年

6

月

30

日

● H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发放不适用本公告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时间

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

公司

"

）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

2011

年

6

月

2

日召开的

2010

年度

股东周年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

一

)

发放年度：

2010

年度

(

二

)

发放范围：

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

三

)

本次分配以

2010

年末总股本

7,083,537,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

币

0.90

元（含税），扣税后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81

元，向全体股东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637,

518,330

元（含税）。

对于持有公司

A

股股份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 由公司代扣代缴

10%

的个人所得税后，实

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0.081

元。

对于持有公司

A

股股份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

QFII

）， 公司将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于

2009

年

1

月

23

日公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税函

[2009]47

号）（

"

《通知》

"

）的规定，由公司代扣代缴

10%

的企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

为每股人民币

0.081

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股东

可按照《通知》的规定在取得股息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对于持有公司

A

股股份的属于《企业所得税法》项下的居民企业股东，其所得税自行缴纳，实际发

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0.09

元。

三、实施日期

(

一

)

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6

月

22

日

(

二

)

除息日：

2011

年

6

月

23

日

(

三

)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1

年

6

月

30

日

四、分派对象

截止

2011

年

6

月

22

日（

A

股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五、分红派息实施办法

1

、股东广州铁路（集团）公司的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发放。

2

、其他持有

A

股股份股东的现金红利，公司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

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登记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

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六、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联系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和平路

1052

号

邮编：

518010

电话：

0755-25587920/25588146

传真：

0755-25591480

七、备查文件

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决议及公告

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6

月

16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８１

证券简称：金螳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３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于二〇一一年六

月十三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并于二〇一一年六月十六日在公司董事楼一

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会董事九名，实际到会董事九名，符合召开董事会会议的法定人数。公司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倪林先生主持，会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 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７

日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相关事项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对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审核情况，为了保证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工

作的顺利进行，公司结合实际情况，拟对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进行调整，具体调整情况如下：

１

、会议以赞成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数量由不超过

４

，

３６４

万股（含

４

，

３６４

万股）调整为不超过

３

，

９７０

万股（含

３

，

９７０

万股）。 具体发行数量由股东大会授权公

司董事会根据实际情况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在此幅度内协商确定。 若本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

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本次非公开发行数量将根据除权、除

息后的发行价格作相应调整。

２

、会议以赞成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了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由本次发行股票

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调整为通过修订本次发行股票方案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７

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

价的

９０％

，即

３３．４１

元

／

股（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

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具体发行价格将在本次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后，由发行人和保荐人向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投资者询价后确定。

若本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期首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

事项的，该发行价格将相应进行除权、除息调整。

３

、会议以赞成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由不

超过

１７９

，

９７４．００

万元调整为不超过

１３２

，

６３７．７０

万元，由扣除发行费用之后的募集资金净额用于以下八

个项目的投资：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１

节能幕墙及门窗生产线建设项目
３８

，

９４０．１０

万元
２

建筑装饰用木制品工厂化生产项目
１３

，

０６６．７０

万元
３

建筑装饰用石材工厂化生产项目
１２

，

７８５．６０

万元
４

金螳螂工程施工管理运营中心建设项目
２８

，

０９０．４０

万元
５

营销网络升级项目
１５

，

３３８．００

万元
６

收购美瑞德公司
４０％

少数股权并增资项目
２９

，

７２６．２０

万元
７

增资金螳螂景观公司项目
６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８

增资金螳螂住宅公司项目
３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

合计
１７３

，

９４７．００

万元
调整为：扣除发行费用之后的募集资金净额用于以下八个项目的投资：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其中

：

募集资金
投入总额

自有资金投入
总额

１

节能幕墙及门窗生产线建设项目
３８

，

９４０．１０ ３０

，

９４０．１０ ８

，

０００．００

２

建筑装饰用木制品工厂化生产项目
１３

，

０６６．７０ １３

，

０６６．７０ －

３

建筑装饰用石材工厂化生产项目
１２

，

７８５．６０ １２

，

７８５．６０ －

４

金螳螂工程施工管理运营中心建设项目
２８

，

０９０．４０ ２８

，

０９０．４０ －

５

营销网络升级项目
１５

，

３３８．００ １５

，

３３８．００ －

６

收购美瑞德公司
４０％

少数股权并增资项目
１８

，

７２６．２０ １８

，

７２６．２０ －

７

增资金螳螂景观公司项目
３

，

０００．００ ３

，

０００．００ －

８

增资金螳螂住宅公司项目
７

，

０００．００ ７

，

０００．００ －

－

合计
１３６

，

９４７．００ １２８

，

９４７．００ ８

，

０００．００

募集资金原则上将按上述项目顺序投入。在不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前提下，董事会根据项目的

实际需求，可以对上述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顺序和金额进行调整。

若本次发行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低于拟投资项目的实际资金需求总量， 不足部分由公

司自筹解决。

为及时把握市场机遇，在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拟以银行贷款或自有资金先行用于上述项目的建设

或实施，待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将以募集资金对前期投入的资金进行置换。

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将存放于董事会决定的专项账户管理。

除上述调整事项之外，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其他条款不变。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逐项审议。

二、会议以赞成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

＜

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

案

＞

（修订）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

２００７

］

３０３

号”《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

格式准则第

２５

号———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和发行情况报告书》编制了《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

预案》（修订），具体内容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供投资者查询。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会议以赞成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

用可行性分析的议案》；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报告》（修订） 具体内容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供投资者查询。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四、会议以赞成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议案》。

决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６

日以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 会议具体通知请参见公司

２０１１－０２４

号公告。

五、会议以赞成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大连金螳螂建筑装饰有限公

司的议案》；

决议在大连地区设立全资子公司（以下简称“子公司”），并全权授权管理层办理该子公司的工商注

册手续，具体情况如下所示：

公司名称：大连金螳螂建筑装饰有限公司（名称以工商核准登记名称为准）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２００

万元

注册地点：大连

人员设置：委派顾建明先生为执行董事，执行董事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委派杜菊如先生为监事。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承接各类建筑室内、室外装修装饰工程的设计及施工（凭资质证书许可经营）；承接

公用、民用建设项目的水电设备安装（凭资质证书许可经营）；建筑装饰设计咨询、服务。承接各类型建筑

幕墙工程的设计、生产、制作、安装及施工（凭资质证书许可经营）；承接金属门窗工程的加工、制作及施

工（凭资质证书许可经营）。 承接机电设备安装工程的制作、安装（凭资质证书许可经营）；承接城市园林

绿化工程的设计与施工（凭资质证书许可经营）；承接园林古建筑工程的设计与施工（凭资质证书许可经

营）；承接消防设施工程的设计与施工（凭资质证书许可经营）；民用、公用建筑工程设计（凭资质证书许

可经营）；承接钢结构工程施工（凭资质证书许可经营），承接轻型钢结构工程设计（凭资质证书许可经

营）。

六、会议以赞成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武汉分公司的议案》；

决议设立武汉分公司，任命顾建明先生为武汉分公司负责人。

七、会议以赞成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西安分公司注册地址的议

案》；

决议将西安分公司注册地址变更为西安市雁塔区赵家坡村新西蓝

Ｉ

期

８＃－１－６０２

室。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六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８１

证券简称：金螳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４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于二〇一一年六月十六日召开，

会议决议于二〇一一年七月六日以现场会议结合网络投票的方式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现将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会议时间

（

１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６

日（星期三）下午

１４

：

００

（

２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５

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６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５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６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的任意时间。

２

、现场会议地点：苏州市西环路

８８８

号公司设计研究中心大楼六楼会议室

３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４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

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５

、现场会议期限：半天

６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９

日（星期三）

７

、参会方式

股东投票表决时，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互

联网系统投票中的一种，不能重复投票。 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以上两种方式重复投票，股东大会表决结

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投票后，不能通过网络投票系统更改投票结果。

二、会议议题：

１

、审议《关于修订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１．０１

发行数量；

１．０２

定价基准日及发行价格；

１．０３

募集资金用途；

２

、审议《关于

＜

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

＞

（修订）的议案》；

３

、审议《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的议案》。

上述议案具体内容请参见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以及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７

日刊登

于巨潮资讯网的其他公告。

三、出席会议对象：

１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９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股东因故不能到会的，可委托代理人出席；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出席现场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上午

９

：

０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３０

—

５

：

００

２

、登记地点：苏州市西环路

８８８

号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事务部

３

、登记办法：

（

１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

２

）法人股东凭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单位持股凭证、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原件

办理登记手续；

（

３

）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及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

４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须在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下午

５

点前送达

或传真至公司证券事务部），不接受电话登记。

五、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网络投票包括交易系统投票和互联网投票，网络投票程序

如下：

１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

１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

２

）投票代码：

３６２０８１

投票简称：金螳投票

（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①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②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的申报价格，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一，

２．００

代表议案二，以此类推；对于逐项表

决的议案， 如议案一中有多个需表决的子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对议案一下全部子议案进行表决，

１．０１

元代

表议案一中子议案

１．０１

，

１．０２

元代表议案一中子议案

１．０２

，以此类推。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

报。

议案名称 对应申报价格
总表决

：

对所有议案统一表决
１００．００

元
１

、

关于修订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

１．００

元
１．０１

发行数量
；

１．０１

元
１．０２

定价基准日及发行价格
；

１．０２

元
１．０３

募集资金用途
；

１．０３

元
２

、

关于
《

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
》（

修订
）

的议案
；

２．００

元
３

、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的议案
；

３．００

元
③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④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⑤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⑥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 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后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或通过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

业部查询。

２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

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

１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姓名”、

“证券账户号”、“身份证号”等相关资料，设置

６－８

位的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

４

位数

字的激活校验码。

（

２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１．００ ４

位数字的
“

激活校验码
”

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成功半日后方可使用。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

的，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的，次日方可使用。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

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

３

）如需申请数字证书，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申请数字证书咨询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９９１８８０／２５９１８４８５／２５９１８４８６

。申请数字证书咨询电子邮件地址：

ｘｕｎｉｎｇｙａｎ＠ｐ５ｗ．ｎｅｔ

。网络投

票业务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９９１０２２／８３９９０７２８／８３９９１１９２

。

（

４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

行投票。

①

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选择“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

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

②

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选择“用户名密码登录”，输入您的“证券账户号”和“服务密码”；已申领

数字证书的投资者可选择

ＣＡ

证书登录；

③

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④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

５

）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５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７

月

６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六、投票注意事项

１

、网络投票不能撤单；

２

、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３

、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互联网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４

、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 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后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或在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

部查询。

七、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人：戴轶钧、龙瑞

联系电话：

０５１２－６８６６０６２２

传 真：

０５１２－６８６６０６２２

地 址：苏州市西环路

８８８

号

邮 编：

２１５００４

２

、现场会议会期预计半天，与会股东住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３

、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受到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

行。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六月十六日

附：授权委托书格式：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二〇一一年七月六日召开的苏州金螳螂建

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并按照以下指示就下列议案投票，如没有做出

指示，代理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１

、审议《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１．０１

发行数量；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１．０２

定价基准日及发行价格；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１．０３

募集资金用途；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２

、审议《关于

＜

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

＞

（修订）的议案》；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３

、审议《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的议案》；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委托人签名（盖章）： 身份证号码：

持股数量： 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受托日期：

注：

１

、请在上述选项中打“

√

”；

２

、每项均为单选，多选无效；

３

、授权委托书复印有效。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７９

证券简称：人福医药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４０

号

武汉人福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授予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一、限制性股票授予的情况

１

、授予日：董事会确定授予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２

日

２

、授予数量：

２１

，

８５７

，

９５０

股

３

、授予对象：

７３

人

４

、授予价格：

２０．０３

元

／

股

５

、授予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

２１

，

８５７

，

９５０

股限制性股票，占公司目前总股本

４７１

，

５８５

，

６８６

股的

４．６３％

。 涉及的标的股票种类为人民币

Ａ

股普通股。

６

、激励计划的有效期、禁售期和解锁期：本激励计划有效期为自授予日起

４８

个月，其中禁售期

１２

个

月，解锁期

３６

个月，分三期解锁。 若达到解锁条件，激励对象可分三次申请解锁，分别自授予日起

１２

个月

后、

２４

个月后、

３６

个月后各申请解锁授予限制性股票总量的

４０％

、

３０％

、

３０％

。

７

、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位
获授限制性股票数

量
（

万股
）

占授予限制性股票
总额的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

１

王学海 董事长
１２０ ５．４９％ ０．２５％

２

李杰 董事
、

总经理
１２０ ５．４９％ ０．２５％

３

邓霞飞 董事
、

副总经理
７０ ３．２０％ ０．１５％

４

吴亚君 副总经理
、

财务总监
８０ ３．６６％ ０．１７％

５

徐华斌 副总经理
７０ ３．２０％ ０．１５％

６

李名学 副总经理
４５ ２．０６％ ０．１０％

７

杜文涛 副总经理
７０ ３．２０％ ０．１５％

８

刘毅 副总经理
、

董事会秘书
７０ ３．２０％ ０．１５％

９

核心技术与业务人员
（

共
６５

名
）

１５４０．７９５ ７０．５０％ ３．２６％

合计
２

，

１８５．７９５ １００．００％ ４．６３％

说明：（

１

）本次完成登记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以及激励对象与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公告的完全一致。

（

２

）所有激励对象完成限制性股票登记情况，请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刊登的《激励

对象完成限制性股票登记一览表》。

二、授予股份认购资金的验资情况

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出具了大信验字［

２０１１

］第

２－００２１

号《验资报告》，对公

司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７

日止新增注册资本及股份的实收情况进行了审验，认为：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７

日止，

公司已收到激励对象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贰仟壹佰捌拾伍万柒仟玖佰伍拾元整（

ＲＭＢ２１

，

８５７

，

９５０．００

元），行权价格为每股

２０．０３

元。各激励对象出资方式均为货币资金，实际出资额超过注册资本并扣

除发行费用

１２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后的金额

４１５

，

８３６

，

７８８．５０

元列入资本公积。

三、授予股份的登记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公司限制性股票登记手续已完成，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

《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四、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前后前十名股东变化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后，未因此导致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发生变化，未导致公司控制权变化。 武汉当代

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仍然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五、授予股份的上市日期及限售期安排

本次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２

日，激励对象所获授的限制性股票的锁定期为自授予日起

的

１２

个月，若达到激励计划规定的解锁条件，激励对象可分三次申请解锁，分别自授予日起的

１２

个月

后、

２４

个月后、

３６

个月后各申请解锁授予限制性股票总量的

４０％

、

３０％

、

３０％

。

六、股本结构的变动情况

股份类别 本次变更前 本次增加额 本次变更后
数量

（

股
）

比例 数量
（

股
）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７３

，

２６４

，

４３４ １５．５４％ ２１

，

８５７

，

９５０ ９５

，

１２２

，

３８４ １９．２８％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３９８

，

３２１

，

２５２ ８４．４６％ ０ ３９８

，

３２１

，

２５２ ８０．７２％

三
、

合计
４７１

，

５８５

，

６８６ １００％ ２１

，

８５７

，

９５０ ４９３

，

４４３

，

６３６ １００％

七、股份授予后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１

号———股份支付》，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授予对公司相关年度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将产生一定的影响，激励成本将在经常性损益中列支。 鉴于董事会已确定公司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２

日， 根据激励计划， 公司的激励成本将按照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１

号———股份支付》， 按年进行分摊。 根据实际认购结果测算， 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成本总额约为

４

，

２４０．４３

万元，在

２０１１－２０１４

年度分四年分摊，具体分摊结果如下表所示（单位：万元）：

首次授予成本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４

，

２４０．４３ １０８７．４１ １４２４．３２ １２７２．１３ ４５６．５７

最终每年激励成本的确定需根据当年实际解锁数进行调整，公司将在年度报告中进行披露，敬请投

资者注意。

八、备查文件

１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２

、验资报告

武汉人福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

附件：

武汉人福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激励对象完成限制性股票登记一览表

编号 姓名 职务 完成限制性股票登记
的数量

（

万股
）

１

王学海 董事长
１２０

２

李杰 董事
、

总经理
１２０

３

邓霞飞 董事
、

副总经理
７０

４

吴亚君 副总经理
、

财务总监
８０

５

徐华斌 副总经理
７０

６

李名学 副总经理
４５

７

杜文涛 副总经理
７０

８

刘毅 副总经理
、

董事会秘书
７０

９

李莉娥 医药研究院院长
９０

１０

杨仲文 医药研究院副院长
１０

１１

周欢 医药研究院副院长
１０

１２

杨菁 医药研究院项目主管
１０

１３

魏威 医药研究院项目主管
１０

１４

张庭喜 医药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１０

１５

蒋国廉 工会副主席
５０

１６

徐家全 纪委书记
４０

１７

盖松梅 人力资源部部长
１９

１８

伍煦 人力资源部招聘培训经理
１６

１９

何华琴 财务管理部部长
３７

２０

李保国 财务管理部副部长
２０

２１

杨静芳 财务管理部员工
１

２２

王莉娜 财务管理部核算经理
２１

２３

江蓝 财务管理部财务经理
２１

２４

李凤华 审计部部长
１４

２５

李敬 行政管理部部长
２０

２６

邢海娜 行政管理部主管
２１

２７

沈洁 战略发展部部长
５２

２８

姜正汉 战略发展部主管
５

２９

郑炜 国际合作部部长
１４

３０

任志超 国际合作部海外市场经理
２

３１

张雨平 法务部副部长
１６

３２

季飚 信息技术部主管
５

３３

吴文静 证券事务代表
２２

３４

孙静 董事会秘书处合规经理
２１

３５

李明 投资管理部主管
２２

３６

杨雪 投资管理部投融资经理
２０

３７

宋延凯 网络中心主管
２１

３８

王磊 企业文化部主管
５

３９

卓冬仪 企业文化部主管
２

４０

晏涛 宜昌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５０

４１

杨家柱 宜昌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４６．２５

４２

陈礼英 宜昌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５０

４３

陈小清 宜昌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５０

４４

钟丽君 宜昌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４５

４５

郑承刚 湖北葛店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４０

４６

徐仙凤 湖北葛店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贸易总监
１５

４７

唐维 湖北葛店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市场总监
１０

４８

陶曙 湖北葛店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项目经理
１５

４９

李绪荣 武汉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５０

５０

江书银 武汉康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２０

５１

韩祥志 新疆维吾尔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１０

５２

易振平 深圳新鹏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
１８

５３

施明华 天津中生乳胶有限公司董事长
２０

５４

刘波 武汉当代物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２５．８０５

５５

汪小林 武汉当代物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３５．８０５

５６

周继红 武汉当代物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３１．９３５

５７

彭俊 人福普克药业
（

武汉
）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

５８

安靖 人福普克药业
（

武汉
）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２５

５９

孙健 广州贝龙环保热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总经
理 １５

６０

李侠 湖北人福民生药品有限公司总经理
２０

６１

张红杰 湖北人福民生药品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３０

６２

王玮 武汉天润健康产品有限公司总经理
１５

６３

刘克福 武汉人福康诚医药有限公司总经理
２０

６４

徐詹程 武汉人福昕和生物医药有限公司总经理
３０

６５

贾云昆 武汉人福健康护理产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３０

６６

韦山 武汉华山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５

６７

涂荣华 武汉光谷人福生物医药有限公司总经理
１６

６８

徐兵 湖北人福诺生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１０

６９

石玉 河南百年康鑫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２０

７０

李文胜 人福
（

马里
）

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１０

７１

王驰 武汉人福医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３５

７２

于恩祥 武汉人福医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４０

７３

李光静 武汉人福医药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４０

合计
２１８５．７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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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176

证券简称：江特电机 公告编号：临

2011-034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山东省德州生建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签订《产品买卖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特别提示：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将于

2011

年

6

月

17

日开市起复牌。

2011

年

6

月

10

日，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与山东省德州生建机械有限责任

公司签订了《产品买卖合同》，有关情况如下：

一、合同风险提示

1

、合同的生效条件：自合同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2

、合同的有效期限：

2011

年

6

月

10

日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3

、合同的重大风险及重大不确定性：

（

1

）电机价格随着市场价格的涨跌存在调整的可能，调整价格由双方传真确认。

（

2

）如遇国家宏观经济环境发生大的变化、国家产业政策改变及不可抗力的因素影响宏观经济发展

或建筑机械行业发展，则本合同存在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的风险。

（

3

）虽然公司与交易对方有多年的业务关系，多年业务合作良好，但由于协议对违约方的责任追究未

明确详细具体的条款，若交易对方没有完全履行本协议，公司对违约责任的追索存在重大的不确定性。 故

协议在执行过程中存在较大的风险。

（

4

）虽然公司与交易对方有多年的业务合作关系，但本协议的金额比以往年份的业务金额显著增大，

因此协议存在不能完全执行的风险。

二、合同当事人介绍

1

、基本情况：山东省德州生建机械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地为德州市解放北路

177

号，法定代表人为杨

希明，注册资本为

1825

万元，主营业务为：轮胎式装载机制造，高处作业吊篮，塔机机构的生产、销售等。

截止

2010

年底，该公司总资产为

12400

万元，

2010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36800

万元（数据未经审计）。山东

省德州生建机械有限责任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2

、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与公司发生的购销金额及台数：

2008

年发生的销售金额和销售台数分别为

295.15

万元和

361

台，占公司销售收入和销售总台数的

0.78％

和

0.7％

；

2009

年发生的销售金额和销售台

数分别为

428.53

万元和

815

台，占公司销售收入和销售总台数的

1.35％

和

1.6％

；

2010

年发生的销售金额

和销售台数分别为

2734.85

万元和

8316

台，占公司销售收入和销售总台数的

5.2％

和

9.07％

；

2011

年

1-5

月份的销售金额和销售台数分别为

2599

万元和

6176

台。

3

、从山东省德州生建机械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有关财务数据分析，该公司资产实力雄厚，经营状况

良好，在与本公司业务交往中信用状况良好，具备履行本合同的能力。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1

、合同双方

买方：山东省德州生建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卖方：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2

、合同标的：

23200

台起重冶金用三相异步电动机

3

、合同金额：人民币壹亿壹仟伍佰伍拾玖万元整（

115590000

元）

4

、供货时间：按买方传真通知的数量批次发货，在

18

个月内发清本合同所述电机。

5

、结算方式：电汇或银行汇票结算，货到

15

个工作日付清相应批次货款。

6

、解决纠纷方式及违约责任：发生纠纷由双方协商解决，若协商不成由原告所在地人民法院裁定；违

约按《合同法》执行。

四、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

、本合同金额占公司

2010

年营业总收入的

22％

，本合同的履行，将对公司本年度及

2012

年的营业

收入和利润产生积极的影响。

2

、本合同不会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存在因履行合同而对当事人形成依赖。

五、合同的审议程序

本合同的签订属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行为，不需要董事会审议表决，不需要独立董事发表意见。

六、其它相关说明

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重大合同的履行情况。

特此公告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6

月

17

日

证券代码：

002176

证券简称：江特电机 公告编号：临

2011-035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建筑起重机械分公司签订

意向性《保供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特别风险提示：

2011

年

6

月

8

日，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与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建筑起重机械分公司签订了意向性《保供协议》，特别提示如下：

1

、 本协议是公司基于交易对方提出的保障供货要求、 为公司合理组织生产而签订的意向性框架协

议，具体执行时需要通过下达订单或签订《产品销售合同》约定销售数量、销售价格、销售金额、付款方式

及违约责任等事项。 因此，实际销售的产品数量、金额与协议所述的产品数量、金额存在不一致的重大风

险。

2

、协议所述产品数量、金额是对方依据当前建筑起重机械的发展现状及该公司的市场竞争力、通过

对未来建筑起重机械的发展前景进行预测而估算的数量、金额；若遇国家宏观经济环境发生变化、国家产

业政策出现调控、企业出现不可抗力等风险因素而影响宏观经济和塔机行业的发展，则本协议存在不能

执行或不能完全执行的重大风险。

3

、协议所述保障供货时间从

2011

年

7

月至

2012

年

12

月，期限较长，特别是

2012

年的建筑起重机

械市场、协议双方发展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还难以准确估测，因此协议执行存在重大的不确定性风险。

4

、虽然公司与交易对方有多年的业务关系，多年业务合作良好，但由于协议对违约方责任追究未明

确条款，若交易对方没有完全履行本协议，公司对违约责任的追索存在重大的不确定性。 故协议在执行过

程中存在重大风险。

5

、虽然公司与交易对方有多年的业务合作关系，但本协议的金额比以往年份的业务金额显著增大，

因此协议存在不能完全执行的风险。

6

、公司现有生产能力虽然能够满足目前公司产品交付需求，但如果公司订单大幅增加，本协议存在

不能完全执行的风险。

公司股票将于

2011

年

6

月

17

日开市起复牌。

一、协议签订概况

2011

年

6

月

8

日，公司与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建筑起重机械分公司签订了《保供协

议》： 从

2011

年

7

月至

2011

年

12

月， 公司每月确保向对方供给起重电动机

3235

台， 每月供货金额

1905.73

万元；从

2012

年

1

月至

2012

年

12

月，公司每月确保向对方供给起重电动机

4760

台，每月供货

金额

2871.83

万元。 协议总金额

45896.34

万元。

本协议自协议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有效期

18

个月。

二、协议当事人介绍

1

、基本情况：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建筑起重机械分公司是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专业生产建筑起重机械的分公司，《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430703000012397

，营业场所为常德

市鼎城区灌溪工业园内，负责人为黄群，经营范围为

"

从事工程机械、其他机械设备及零配件的生产、加

工、维修、安装

"

。 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根据本公司聘请的证券法律顾问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为本协议出具的《法律意见书》认为：长沙中

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建筑起重机械分公司是依法成立并存续的分支机构， 属于法律规定的

"

其

它经济组织

"

，具有法律、法规规定的缔约能力。

2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与公司发生的购销金额：

2008

年发生的销售金额和销售台数为

1492.22

万元和

1880

台，占公司销售收入和销售总台数的

3.61％

和

3.66％

；

2009

年发生的销售金额和销售台数为

1158.51

万元和

1770

台，占公司销售收入和销售总台数的

3.61％

和

3.47％

；

2010

年发生的销售金额和销售台数为

3663.63

万元和

6910

台，占公司销售收入和销售总台数的

6.97％

和

7.54％

；

2011

年

1-5

月份的销售金额和

销售台数分别为

3972

万元和

6898

台。

3

、 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注册地为湖南省长沙市银盆南路

361

号， 法定代表人詹纯

新，注册资本

197105.4705

万元，主营业务为：开发、生产、销售工程机械、环卫机械等。 据长沙中联重工科

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公告的

2010

年年报和

2011

年第一季度报告：

2010

年， 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21.96

亿元，同比增长

55.05％

，其中起重机械实现营业收入

110.77

亿元；

2011

年

1－3

月，实现营业收入

107.35

亿元，同比增长

82％

。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1

、协议双方

甲方：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建筑起重机械分公司

乙方：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2

、协议标的及数量、金额：从

2011

年

7

月至

2011

年

12

月，乙方每月确保向甲方供给起重电动机

3235

台，每月供货金额

1905.73

万元；从

2012

年

1

月至

2012

年

12

月，乙方每月确保向甲方供给起重电

动机

4760

台，每月供货金额

2871.83

万元。

3

、协议总金额：人民币肆亿伍仟捌佰玖拾陆万叁仟肆佰元整（

45896.34

万元）

4

、供货方式：乙方向甲方供货仍按现行方式操作，具体规格、数量需在每月

20

日左右签订《产品销售

合同》确定下月供货数量，具体价格按双方谈定的当期价格执行。

5

、乙方应根据此《保供协议》合理组织生产，并根据每月的具体《产品销售合同》中的要求组织实施，

保障供货。

6

、若遇国家宏观政策、产业政策发生变化而影响塔机行业发展，并导致保障需求发生变化，双方另行

协商确定。

7

、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四、公司董事会对协议双方履约能力的分析

1

、公司履约能力的分析

公司募投项目于

2010

年底全部完工投产后，现有厂房和设备具有完成月产

8000

万元电机的生产能

力。从本协议最高供货量分析，今年

7

月

－12

月，每月需保证供货

1905

万元，明年每月需保证供货

2871

万

元。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具有履行本协议的能力。

2

、交易对方履约能力的分析

签订本《保供协议》的对象为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建筑起重机械分公司，根据《公司

法》第

14

条规定：

"

公司可以设立分公司。 设立分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 分

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

"

。

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中国工程机械装备制造龙头企业，上市

公司。 根据其公告的

2010

年年报和

2011

年第一季度报告：

2010

年，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21.96

亿元，同

比增长

55.05％

，其中起重机械实现营业收入

110.77

亿元；

2011

年

1－3

月，实现营业收入

107.35

亿元，同

比增长

82％

，企业呈快速发展态势。

根据

2011

年

6

月

4

日中联重科发布的董事会决议公告，该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中

联重科东部工业园的议案》： 中联重科拟与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政府达成在江阴市临港经济开发区投资建

设中联重科东部工业园的意向，一期投资预计为人民市

26

亿元，其中建筑起重机生产基地投资额约为

6

亿元，建设用地

11

万平方米，产能

2

万台，产值

150

亿元。

根据以上数据，显示了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建筑起重机械良好的发展前景。 长沙中

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作为知名上市公司，企业规模大、实力强、发展快速。 建筑起重机械分公司

作为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依法设立的分公司，在国家宏观经济环境、产业政策没有重大

改变的前提下。 公司董事会认为：该公司具有履行本协议的能力。

五、律师事务所对本意向性协议的核查意见

本公司聘请的证券法律顾问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对本意向性协议的签署情况进行核查，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认为，《保供协议》属框架性协议，双方尚需根据每月签订的《产品供销合同》履行

各自的权利、义务。 《保供协议》签约主体合格，内容不违反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真实、合法、有效。

具体内容详见

2011

年

6

月

17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北京市康达律师

事务所关于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与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建筑起重机械分公司签

署保供协议事宜的法律意见书》。

六、协议的风险提示

1

、 本协议是公司基于交易对方提出的保障供货要求、 为公司合理组织生产而签订的意向性框架协

议，具体执行时需要通过下达订单或签订《产品销售合同》约定销售数量、销售价格、销售金额、付款方式

及违约责任等事项。 因此，实际销售的产品数量、金额与协议所述的产品数量、金额存在不一致的重大风

险。

2

、协议所述产品数量、金额是对方依据当前建筑起重机械的发展现状及该公司的市场竞争力、通过

对未来建筑起重机械的发展前景进行预测而估算的数量、金额；若遇国家宏观经济环境发生变化、国家产

业政策出现调控、企业出现不可抗力等风险因素而影响宏观经济和塔机行业的发展，则本协议存在不能

执行或不能完全执行的重大风险。

3

、协议所述保障供货时间从

2011

年

7

月至

2012

年

12

月，期限较长，特别是

2012

年的建筑起重机

械市场、协议双方发展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还难以准确估测，因此协议执行存在重大的不确定性风险。

4

、虽然公司与交易对方有多年的业务关系，多年业务合作良好，但由于协议对违约方责任追究未明

确条款，若交易对方没有完全履行本协议，公司对违约责任的追索存在重大的不确定性。 故协议在执行过

程中存在重大风险。

5

、虽然公司与交易对方有多年的业务合作关系，但本协议的金额比以往年份的业务金额显著增大，

因此协议存在不能完全执行的风险。

6

、公司现有生产能力虽然能够满足目前公司产品交付需求，但如果公司订单大幅增加，本协议存在

不能完全执行的风险。

七、协议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

、本意向性协议的总金额为

45896.34

万元，占公司

2010

年度营业总收入的

87.34％

，如本协议能够

得到完全的履行，将对公司本年度及

2012

年的营业收入和利润产生积极的影响。

2

、本协议的履行不会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存在因履行本协议而对当事人形成依

赖。

八、协议的审议程序

本意向性协议的签订属于日常生产经营行为，不需要董事会审议表决，不需要独立董事发表意见。

九、其它相关说明

1

、公司承诺从本协议签署之日起每月披露一次协议的履行情况。

2

、备查文件：《保供协议》、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3

、参与本次意向性协议洽谈、签订、审核的公司内幕知情人为罗清华、李智梅、朱军、卢顺民，经公司

自查并经其本人签字确认，上述内幕知情人在此次意向性协议洽谈、签订至披露前未买卖本公司股票。

公司对此次停牌事项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表示歉意。

特此公告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6

月

17

日


